


                             荣农函〔2025〕196号

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5年度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安排的函

河包镇：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5〕70号）相关要求，根据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相关规定和重庆市荣昌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现将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统称衔接资金）57万元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资金安排

荣昌区2025年河包镇黄檀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稻米加工及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57万元。该项目在市级衔接资金中安排，在黄檀村实施黄檀村大米加工厂及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包含采购包装配套设备；完善生产车间通风系统及稻米基地延伸农排管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解决稻米加工厂包装设备生产空缺，提高稻米加工质量和仓储能力，解决市场对于黄檀稻米的需求，提高经济效益。
二、确保资金精准使用

衔接资金使用严格落实《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荣昌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重庆市财政局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荣昌区财政局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坚持分层分类管理。一是突出巩固脱贫成果。中央资金不得用于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市级资金可按照市级相关文件要求用于困难家庭大学生资助、困难家庭参保资助。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动产业发展壮大，强化产业与包括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在内的农户的利益联结，各单位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积极谋划申报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项目，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加强资金项目监管

    要继续绷紧“衔接资金项目管理是高压线”这根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资金项目监督管理。一是盯紧资金安排、项目审批、招投标组织、项目建设管理、资金使用监管等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建立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督办机制，确保项目有序推进，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要确保资金支出达到序时进度拨付要求。二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项目绩效目标与资金计划同步下达，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充分发挥纪律、审计、行业和社会等监督作用，对贪占挪用、违规使用衔接资金等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进一步确保资金安全。
附件：重庆市荣昌区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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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下达单位
	下达金额（万元）
	备注

	
	
	
	合计
	中央
	市级
	

	1
	荣昌区2025年河包镇黄檀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稻米加工及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河包镇
	57
	
	57
	

	合计
	5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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